
 

 
政府多方面  手加強大廈管理（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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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提升大廈管理和加強市民對樓宇管理和安全的關注，民政事務總署（民政

署）繼續從多方面作全方位努力，並推展一系列短、中、長期的新措施。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楊立門今日（六月三十日）表示，在短期措施方面，政

府會在「三無大廈」較多地區展開聯合行動，勸喻居民遵守消防及樓宇安全規定和

向居民宣傳消防及樓宇安全意識；以及擴大為協助舊樓業主改善物業管理而設的「大

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中至長期措施包括設立物業管理行業的規管架構以提

升專業水平、檢討《建築物管理條例》以及繼續推廣妥善保養大廈文化等。 

 

  就設立物業管理行業的規管架構方面，楊立門說政府在詳細研究於公眾諮詢期

內收集到的意見後，建議向物業管理公司及從業員實施強制發牌監管制度。 

 

  他說：「社會的共識是實施強制發牌制度。我們認為這既可為業主帶來較大的

保障，也可以確保公司及個人的服務質素，並有助提升業界的專業水平。」 

 

  就公司方面而言，政府建議實施單一級別發牌，而只提供單一服務的公司，例

如只提供保安或只提供清潔服務的公司，將不會被納入規管架構。 

 

  楊立門表示，對公司實施單一級別的發牌制度，輔以公開透明的資訊，相信可

以平衡大公司、中小型公司及消費者的利益，促進競爭，並將標籤效應減至最低及

保障中小型公司的生存空間。 

 

  政府同時建議自行管理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法團）不會被納入規管架構，但

為了平衡確保法團運作暢順及確保大廈的管理質素兩個大原則，政府將考慮進一步

加強法團管理大廈的能力，例如為法團管理委員會的幹事提供深化培訓課程及提供

經驗分享平台等。 

 

  至於從業員方面，鑑於社會上的共識，政府建議只規管擔當管理級別職務，並

負責監管大廈物業管理質素的人士。至於是否分級，將由日後成立的諮詢委員會決

定。 

 

  楊立門說：「社會普遍支持成立一個由業界、相關專業界別及社會人士組成的

獨立法定機構。」 

 

  「該個由行政長官委任的獨立法定機構，既是監管機構，也是業界發展推動者。

建議的監管機構的主要收入來源為牌費及從每宗物業買賣交易徵收一個很少百分比

的徵費，建議是不超過交易額的 0.01%，舉例說明而言，一宗價值五百萬元的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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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只需繳交不超過五百元。」 

 

  為了讓現有的物業管理公司及從業員作好準備，政府建議在發牌制度全面推行

前，設立三年的過渡期。 

 

  政府亦將成立一個由業界、相關專業界別，以及社會人士組成的諮詢委員會，

以協助訂立日後的發牌細節。 

 

  楊立門表示，除了致力提升物業管理行業的專業水平外，政府亦會積極加強對

舊樓業主的支援。在未來三年，民政署將擴展「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免

費為舊樓業主提供專業的物業管理意見及跟進服務，以改善舊樓的管理。 

 

  該項專業顧問服務最先於去年四月推行以六個區作試驗。試驗計劃進行期間，

民政署聯同香港房屋協會以及四個物業管理專業團體，共為約 1 600個舊樓單位

的業主提供了服務。 

 

  有見試驗計劃取得極大成效，政府決定擴展該項計劃，在未來三年把目標大廈

增加至每年 400幢（約 8 000 個單位），即三年 1 200幢大廈約 24 000 個單

位，惠及全港十八區。 

 

  楊立門說：「我們已完成第一階段的工作，委聘了一間物業管理公司，從本年

四月開始繼續為試驗計劃下的大廈提供服務。」 

 

  「至於第二階段，我們將會在七月中開始接受申請。我們會透過業主主動提出

申請，及由各區區議員和地區民政事務處提名兩類途徑甄選目標大廈／大廈群組。」 

 

  獲委聘的物業管理公司將提供關乎樓宇和公眾安全範疇的專業顧問服務，包括

協助業主成立法團或其他居民組織；撰寫大廈公用部分管理檢核報告；出席法團會

議提供專業意見及支援文書工作；協助法團申請各項維修資助及貸款計劃，跟進維

修工程、標書等；協助法團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以及為法團負責人和一般業主提

供大廈管理培訓等。 

 

  除此以外，楊立門指出早前在土瓜灣馬頭圍道發生的火災，引起了公眾對無業

主立案法團、無聘請管理公司、無居民組織的「三無大廈」消防及樓宇安全的關注。

就此，民政署、消防處和屋宇署會在「三無大廈」較多的地區陸續展開聯合行動。 

 

  首階段的聯合行動今日在九龍城馬頭圍道啟動，再推展至深水 和油尖旺，並

逐步擴展至舊樓較多的其他地區。 

 

  民政事務處和地區防火委員會將聯同消防處和屋宇署人員，到區內「三無大廈」

勸喻居民遵守消防及樓宇安全的規定，並向居民宣傳消防及樓宇安全意識。 

 

  另一項政府正在進行的工作是檢討《建築物管理條例》。楊立門說：「我們已



成立了《建築物管理條例》檢討委員會，現正檢視常見的大廈管理問題，並研究是

否需要透過修訂條例以解決有關問題。委員會亦會就加強業主立案法團的運作，以

及保障各業主的利益，向政府提出建議。」 

 

  此外，為推廣妥善保養大廈文化，政府現正推出一系列新的公眾參與活動，提

供適切的支援予各持份者，增強業主對大廈保養的意識。具體推廣工作包括： 

 

＊ 為義務參與大廈管理事務、在業主立案法團擔任職務的業主提供由專上學院授

課的有系統性的培訓課程，為他們設立平台交流心得及為業主及法團提供意見﹔ 

 

＊ 計劃成立顧問小組，成員為專業人士，例如律師、會計師和測量師，處理由各

民政事務處轉介的複雜個案，為業主提供具權威性且中立的專業意見。 

 

  楊立門說：「我們希望藉 多方面的措施，繼續為大廈業主和法團就大廈管理

提供全方位的支援，並透過宣傳教育活動，推廣良好大廈管理的信息，鼓勵所有業

主及居民齊心參與大廈的管理工作。」 

完 

 

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星期四） 

香港時間１８時２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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